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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剩余价值哲学与剩余价值概念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但是，揭示早

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否能揭示社会

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该如何继

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呢？实际上，仅从政治

经济学、而不是从哲学上去研究和发展剩余价值学说，是无

法继承剩余价值学说真谛的；要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剩余价值学说，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下大功夫研究建立完整

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

论进行了持续研究。彻底否证了被我国哲学界一直误解沿用

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1]，《光明日报》相继发表

文章展开讨论，引发了关于价值本质及价值哲学方法论的理

论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7]。近年来，作者致力于

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2006 年针对马克思关

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关系总和”这
两个概念的矛盾关系、充分论证了分工与分配概念和“人的

自由发展”与“社会关系总和”概念的对应关系以及分工与分

配概念在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8]———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人性范畴、提出了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矛盾）相对应的“人的基本矛盾”（分工与分配矛盾），2007

年论证了剩余价值范畴的二重性[9]———提出了“剩余价值哲

学”概念和研究建立剩余价值哲学体系的设想，2008 年将剩

余价值范畴的哲学研究向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推进[10]，建立了

剩余价值哲学的本体论[11]。
关于剩余价值概念，我国理论界主要的几种观点认为：剩

余价值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产物，但现代社会似乎不能进行

这样简单的概述；另一种观点主张剩余价值不应只是从雇佣

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一视角去分析和论证，而应着重从其所

包含的有关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方面去把握；也

有的观点从剩余劳动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进行论证，并提

出剩余价值本身没有阶级性，只看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

以上观点都是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没有理解剩余价

值概念的哲学含义[9]和从哲学意义衍生出来的经济学含义[10]。
二、剩余价值概念的哲学含义

作者在文献[9]中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概念的哲学含义，

提出了“劳动力价值取代劳动价值”、“劳动力抽象取代劳动

抽象”和“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取代劳动力价值”这三个“取

代”的观点。
第一个“取代”。抽象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马

克思本人认为，对于抽象劳动的说明是他的最重要的贡献。
“1830 年前后，里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这样一个难题面前碰

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后继者，庸俗经济学，当

然还是不能解决”[12]。里嘉图学派遇到的难题是：既然劳动是

价值的尺度，为什么活劳动的价值小于它所交换的物化劳动

（又称死劳动）的价值？对此，恩格斯评论道：“这个问题，用这

样的方式提出，事实上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它在马克思手

里顺过来了，并且得到了回答。有价值的，不是劳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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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12]。在剩余价值学说中，

马克思用劳动力价值的概念，取代了里嘉图学派的劳动价值

的概念，解决了这个学派及其后继者无法解决的“活劳动价

值不等于死劳动价值”的难题，为揭示剩余价值范畴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特殊形式扫除了逻辑上的障碍。
第二个“取代”。“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

或劳动本身，它的对象和它的手段”；“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

动本身”[13](p171)。这就告诉我们，劳动过程分为“劳动本身”、“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劳动手段只是在劳动过

程中与劳动本身发生关系，但劳动手段并不是劳动本身。因

此，传统观念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手段排除在劳动本身之

外，传统观念中的商品价值范畴所确认的抽象劳动，是不包

括劳动手段在内的纯粹的劳动力的活动；也就是说，劳动本

身相当于劳动力本身，劳动的抽象相当于劳动力的抽象。所

以，马克思不仅用劳动力的价值取代了劳动的价值，而且用

劳动力的抽象取代了劳动的抽象。如果说“劳动力价值取代

劳动价值”解决了“活劳动价值不等于死劳动价值”的难题、
为揭示剩余价值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形式扫除了逻

辑上的障碍的话，那么，“劳动力抽象取代劳动抽象”则很容

易导致一种撇开生产力发展因素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理论、把后人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认识能力固定在资本主义早

期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上。
第三个“取代”。“劳动力的价值，实际就是维持一个有劳

动力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3](p161)于是，劳动力价值

被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价值“取代”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

生产方式中，一般商品可以以任何一件商品为等价形态，劳

动力商品只能以其生活资料为特殊的“等价形态”；一般商品

可以以任何一件商品为交换形态，劳动力商品只能以其生活

资料为交换形态。由于“换取生活资料”并不是商品交换的一

般形式，所以，除了换取生活资料外，劳动力是一种不参加商

品交换的“商品”。如果劳动力是不参加商品交换的“商品”，
那么劳动力也就不能在商品交换的运动过程中感受到社会

必要劳动的变化，因此，一开始作为劳动力商品的“特殊等价

形态”的生活资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由于不适应

商品价值尺度的变化而成为劳动力商品的“不等价形态”。劳
动力商品和这种不等价形态的“等价”关系并不是由于再生

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生产力、而是由于束缚劳动力参与商品

交换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不具备一般商品的二重性的劳

动力商品及其价值竟然具备一般商品价值所不具备的二重

性，这种现象的哲学意义令人深思。
三、剩余价值概念的经济学含义

作者在文献[10]中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概念的经济学含义，

提出了“不变资本向可变资本转化”、“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

向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力转化”和“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

值向相对于生产力的剩余价值转化”这三个“转化”的观点。
第一个“转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初期，劳动手段十分简

陋，劳动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活动过程。劳动者主要

是靠自己的技能，而不是靠掌握的工具来进行“手工劳动”。
劳动手段只是劳动力这个创造价值的“可变资本”和劳动对

象的“中介”，只参与劳动、不属于劳动的劳动手段是只能“转

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在生产力发展的中

期，劳动手段的能动性大大加强了；过去那种以劳动力为主

以劳动手段为辅的“手工劳动”逐渐被以劳动手段为主以劳

动力为辅的“机器劳动”所代替。配套机器把劳动过程变为简

单和重复的操作，使劳动力沦为劳动手段的附属品。在生产

力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专门的人才必需掌握专门的工具才

能进行“专业劳动”。劳动力与劳动手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孤立的劳动力或孤立的劳动手段都是无法进行马克思所说

的那种作为“劳动本身”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传统观念认

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是商品价值所能采取的两种不同的

和完全对立的形态，一种商品价值若采取这种形态，就不能

同时采取那种形态，也不能从这种形态转化成那种形态。然

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发展表明，这种观念不了解商品

价值范畴所蕴藏的哲学含义，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因素对商

品价值概念的内部结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挡住了我们对马

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的再认识和再研究的视线。实际上，

劳动力的抽象与劳动手段的抽象在今天已不太可能从劳动

过程中被分解出来，我们既不能说劳动力仅仅或永远只能是

一种“可变资本”，也不能说劳动手段仅仅或永远只能是一种

“不变资本”。撇开生产力发展因素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

本”的概念很容易把人们对剩余价值学说的认识能力固定在

资本主义早期生产方式的历史背景上。
第二个“转化”。如果劳动力是不参加商品交换的“特殊商

品”，那么劳动力价值就呈现出一般商品价值不具备的二重性，

即相对于“劳动力商品”的劳动力价值和相对于“生活资料商

品”的所谓的“劳动力价值”。前者是由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后者是由生活资料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的；前者是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后者是

维持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前者是凝结在劳动力中的抽

象的人类社会劳动，是劳动力价值，是劳动力交换的尺度；后者

是资本维持与劳动力的雇佣关系的手段，说是“劳动力价值”、
其实是劳动力报酬，是劳动力买卖的尺度。实际上，劳动力商品

的特殊性是由于不发达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
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劳动力商品受生产关系的束缚不能

参与商品的一般交换；劳动力价值等同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价

值、是雇佣资本的附属品，这时，劳动力商品是一种与一般商品

性质不同“特殊商品”。然而，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劳动力

商品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走向市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劳动力不再是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劳动

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成为资本的一般形式，这时，

劳动力商品是一种与其他商品性质完全相同的“一般商品”。生

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消除劳动力商品特

殊性和劳动力价值二重性的前提，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使得劳动力价值取代劳动力报酬、劳动力交换取代劳动

力买卖，这不仅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范畴的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第三个“转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剩余价值等于

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值之差。因为生产

力发展水平很低，而劳动力商品又受生产关系的束缚不能参

与商品交换、是一种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的“特殊商

品”；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剩余价值的性质主要是由生产关

系来决定的，是一种“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这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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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价值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资本家对工

人的剥削”。然而，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劳动力商品冲破

生产关系的束缚走向市场，劳动力与劳动手段（生产资料）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而成为资本的一般形式，劳动力价值不再等同于、
而是远远高于其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不仅是劳动力创造价

值、先进的劳动手段也能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劳动力和

劳动手段都是“可变资本”；这时，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和劳动

手段创造的总价值与劳动力和劳动手段自身的总价值之差。
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而劳动力商品又不受生产关系的

束缚、成了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一般商品”；所以，

在这个历史阶段，剩余价值的性质主要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的，

是一种“相对于生产力的剩余价值”；这种性质的剩余价值是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产物，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在生产力中，如果劳动力不再是劳动手段的附属品；那么

在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也就不再可能是生产资料的附属品。伴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劳动力与劳动手段的结合必将

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发生的

这种深刻变化，必将使得“不变资本”向“可变资本”进行“转

化”、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向“一般商品”进行“转化”，从而

使得剩余价值的性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相对于生产关系向

相对于生产力进行“转化”。如果我们不用劳动力价值二重性

（“相对于劳动力的价值”与“相对于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值”）
的观点来消除“劳动力价值等同于劳动力生活资料价值”的假

设的话，那么劳动力价值也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资本的一般

形式”，劳动也就永远只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劳动者也就

永远只能是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消耗品。同样，如果我们不用

剩余价值二重性”“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与“相对于生

产力的剩余价值”）的观点来消除“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的假

设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永远也不能从“阶

级斗争”理论提升为“社会发展”理论。
四、剩余价值概念与两对基本矛盾的哲学关系

作者在文献[11]中对剩余价值哲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矛

盾”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建立了剩余价值哲学体系的本体论。
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性范畴分析过程中，我们认

识到了一对新的哲学矛盾———分工与分配的矛盾 （“二分矛

盾”）[8]。这立刻会使人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原有的基本

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二生矛盾”）。从哲学的

一般性来说，“二生矛盾”是一对“社会基本矛盾”，而“二分矛

盾”则是一对“人的基本矛盾”。虽然“二生矛盾”总体上与人

的“社会关系总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毕竟只有“二分矛

盾”才和社会中的每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

密切相关；社会中的人可以不关心“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但不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分工与分配。对于社会中的人

来说，一旦“二生矛盾”基本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再

体现为一种社会形态与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阶级关系”，而是

体现为同一种社会形态内的“人的关系”。
从哲学关系上来说，与“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相

对应的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相

对于生产力的剩余价值”相对应的是“人的基本矛盾”（分工与

分配的矛盾）。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对剩

余价值的影响起决定因素，这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以劳动者

生活资料的价值取代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和

劳动手段创造的价值减去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家与

工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社会矛盾）。然而，在生产力发展的

高级阶段，生产力对剩余价值的影响起决定因素，这时，劳动

者生活资料的价值已无法取代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等于

劳动力和劳动手段创造的价值减去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之

间的分工与分配的不平等（人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
五、剩余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二生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当一

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产生社

会变革。但是，总的来说“二生矛盾”是社会“质变发展”的动

力、是促进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矛

盾；对于同一种社会形态内部发展、也就是社会的“量变发

展”来说，“二生矛盾”并不起主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妨将

“二生矛盾”称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质变矛盾”。和“二生矛盾”
一样，“二分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促进同一种社会

形态内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对于同一种社会形态“内

部”的“量变发展”来说，“二分矛盾”起主要作用；这时，按照

矛盾运动的法则，原先蕴涵在“二生矛盾”中的“社会动能”就
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人的动能”并以“二分矛盾”的形式释放

出来推动社会发展。为此，我们不妨将“二分矛盾”称为促进

社会发展的“量变矛盾”。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中，有两对促进社会发

展的“基本矛盾”。“二生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所体现的是

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总体关系”（“阶级关系”），是促进社

会发展的“质变矛盾”；“二分矛盾”是“人的基本矛盾”，所体现

的是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具体关系”，是促进社会发展的

“量变矛盾”。不难看出，“二生矛盾”和“二分矛盾”是不能各自

独立存在的；如果分工与分配不存在了，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

也就不存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剩余

价值哲学的这两对“基本矛盾”是不可分割的；“二生矛盾”不
能离开“二分矛盾”，“二分矛盾”也不能离开“二生矛盾”，这两

对基本矛盾此起彼伏、量变质变地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从哲学原理上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从“相对

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相对于生产力的剩余价值”，
从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转化为体现“分工与分配的

矛盾”。如果说“二分矛盾”和“二生矛盾”此起彼伏、量变质变地

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那么从剩余价值概念的角度来说，就

是“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在转化为“相对于生产力的剩

余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哲学动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

移和阻挡、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向着历史的前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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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的转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完成的。准确地说，

影响孙中山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理

论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

向新三民主义的思想飞跃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基本原则上

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新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

础，推动了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进一步扩大，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起点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他

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可能系统地接受马克

思主义并加以自觉传播。即使后来经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完成

了其思想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化，他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局限及隐患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他们以

及后来的国民党人始终将三民主义作为研究、宣传社会主义

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目的只是为了贯彻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将中国社会引向资本主义。因

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本身就带着功利思想，

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

陷。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有机组成部分，将三者割裂开来加

以研究往往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

的惯用伎俩，这一点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屡见不鲜。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是分析社会矛盾运动的锐利武器，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三者是辩

证统一的整体。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坚定的辩证

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历

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分析社会阶级状况时的必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为马

克思主义所有理论提供了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二者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之中。而

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上的认识局限性必然导致如下结果：1.孙中山先生一

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思想中革命与妥协的矛盾。例如，他

虽然主张“耕者有其田”，但仍然照价抽税，照价收买，不愿意

与地主阶级公开决裂。2.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

一个社会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

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但孙中山先生

思想中的社会革命的归属却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3.共产

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三民主义的宇

宙观是所谓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和唯心论，这终将

导致其斗争策略的不稳定性。4.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相

统一的，其革命具有彻底性。但在三民主义的众多追随者中，

除了少数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革命家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

一致的———这也为以后的国共分裂埋下了伏笔。
总之，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方面都

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相去甚远，其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

割裂马克思主义三大有机组成部分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其对

马克思主义的功利态度，他们更多地希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

改造三民主义而不是在思想上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阐释客观上起到了点燃中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火花的作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

改造三民主义的尝试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并推动中

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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